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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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20 日



  

会议议程 
 

时间：2024 年 2月 20 日（星期二） 

地点：公司 101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汪世峰 

 

会序 议    题 预案执行人 

1 介绍到会股东 董事长 汪世峰 

2 
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年审审计费用的

议案 
董秘 焦付良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5 与会股东划票表决 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6 宣读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 任萱、韩伟宁 

7 宣读股东会决议 董事长 汪世峰 

 



 

议案一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年审审计费用的议案 

 

各位股东：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

月27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

会议、2023年5月2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事务所”）

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费

用合计为145万元。 

目前大华事务所正在开展对公司2023年度生产经营和财务

状况年度审计工作。根据与大华事务所2023年度审计业务约定

书的《服务协议》约定：公司“年度财务审计”费用100万元、

“内控审计”费用45万元，共计145万元。 

2023年12月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议案》。根据《西宁特钢重整计划》、

《矿冶科技重整计划》及《矿冶科技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

整方案》，出资人所持矿冶科技的股权调整为由西宁特钢持有，

重整后的矿冶科技100%股权归属于公司。 

2023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2023）青01破3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西宁特钢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西宁特钢重整程序。同时矿冶科

技也收到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青01破5号之四《民

事裁定书》，裁定确认《矿冶科技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

矿冶科技重整程序。矿冶科技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内，审计

范围和审计工作量发生了明显变化，故年度审计费用需增加15

万元。增加后“年度财务审计”费用115 万元、“内控审计”费

用45万元，审计费用合计160万元。 

此议案已通过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十届二次监事会审议，

还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24年2月20日 

 

 

 

 

 

 

 

 



 

议案二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银行”）与西藏博

利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博利”）于2022

年6月24日签署了编号【2022062400000006】的承兑汇票承兑合

同，青海西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钢置业”）作为

担保人，签订编号【1000017005】的担保合同。2023年6月，西

藏博利在西藏银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逾期，西藏银行为西藏

博利垫付汇票金额144,467,521.34元。 

上述事项发生后，公司协调西藏博利与西藏银行积极沟通，

经过协商达成一致，为加强银企合作、支持西藏地区企业发展，

西藏银行与西藏博利签署相关协议解决逾期及后期授信合作事

宜。西藏博利已于2023年12月27日归还逾期本金及年化4.2%的

部分利息，累计金额147,585,612.01元。利息差额（即剩余未

清偿的本金利息以及利息罚息），西藏银行通过贷款重组（利息

转本金）发放一笔约1,200万元（以最终确定的本金利息差额和

形成的利息罚息等额发放），贷款期限为一年，按照当期一年期

西藏LPR执行（目前1.45%）。 

在西藏博利归还上述所有利息差额后，西藏博利可依据西



 

藏银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在符合授信条件的基础上，西藏

银行一次性放给西藏博利公司新增一笔中长期贷款授信，利率

按照当期三年期西藏LPR执行（目前1.85%），自贷款发放之日起，

每半年偿还本金300万元，贷款额度保底为9,000万元，由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担保。 

鉴于以上背景原因，2024年西藏博利累计不超过需向西藏

银行申请借款1.02亿元流动资金借款，并需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债 权 人：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 务 人：西藏博利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担 保 人：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人民币￥102,000,000元；其中重组贷款人民币

￥12,000,000元,新增授信借款人民币￥90,000,000元； 

借款期限：重组贷款期限为一年，新增授信借款三年； 

利    率：重组贷款利率按照当期一年期西藏LPR执行（目

前1.45%）；新增授信借款利率按照当期三年期西藏LPR执行（目

前1.85%）； 

分期还款情况：新增授信借款每半年偿还300万元。 

1.西藏博利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5月18日 

法定代表人：赵洪成  

注册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158



 

号世通阳光新城联排别墅17栋2号 

经营范围：冶炼新技术、铝合金新材料的研发及推广应用;

矿产品、冶金铸件产品及冶金炉料、铁艺、建辅建材、建筑材

料、劳保用品、机械设备、耐火材料、帐篷、机电产品及配件、

汽车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工品）、百货、电脑耗材、暖气片、室内装饰装潢材料、有色金

属、轮胎、橡胶产品的销售;再生资源及废旧物资、设备回收利

用。 

2.最近一年及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西藏博利资产总额为

56,616.93万元，负债总额34,499.08万元，净资产22,117.85

万元； 2022年度营业收入60,702.25万元，净利润359.75万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西藏博利资产总额为

29,157.30万元，负债总额9,100.53万元，净资产20,056.77万

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5,814.42万元，净利润-2,061.35万元。 

3.公司持有西藏博利100%股权，西藏博利系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 

为支持西藏博利的经营发展和保全债权人西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相关债权，满足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拟同

意为全资子公司西藏博利公司在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期

限为一年的重组借款1,200万元，用于西藏博利归还欠付西藏银

行利息，待清偿重组借款后，对新增流动资金贷款9,000万元授

信，提供三年期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为新增担保



 

10,200万元。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零，也未对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据此，本次新增加实际发生额取

决于被担保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事项是否实施。 

本次对外提供担保的具体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 

本次计划担保事项尚需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在

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在担

保的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为新增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比例为11.90%。担保单笔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此议案已通过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董事周雪峰表决弃权，

原因为目前西钢股份公司股票仍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且截

至本决策披露日，公司年度审计仍在进行中，西钢股份公司最

终担保事项财务数据依据仅为初步财务测算数据，准确的财务

数据并未公告，所以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

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第九条管理规定，无法对该议案进

行明确判断，遂进行弃权表决。 

此议案还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24年2月20日 



 

议案三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对各类资产的可变现净值、可回收金

额进行了减值测试，拟对2023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

计提了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可收回金

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

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

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存货是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

备。 

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 

经减值测试结果如下表： 

项目 2023 年度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固定资产 14,709 



 

存货 16,196 

其中：产成品、半成品等 2,123 

      库存物资 4,996 

房产板块 9,077 

长期股权投资 8,400 

应收款项 62,498 

商誉 34,000 

合计 135,803 

注：1.以上数据仅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本次计提的

资产减值准备未经审计，最终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2. 以前年度计提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8,400万元，因司法重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无法抵

消体现于当期。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 

西宁特钢司法重整结束后，部分产线调整，对闲置、低效

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14,709万元，其中重整计划中债权人已表

决通过处置的金额12,689万元。 

2.存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 

2023年12月31日对存货进行测试，存在减值迹象，计提减

值损失16,196万元。具体如下： 

经测试，本期存货跌价准备为7,119万元，其中重整计划中

债权人已表决通过的闲置存货处置金额4,996万元。 

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经专业机构评估，所属子公司置业

公司的车库存在减值迹象，公司依据未来预计售价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约9,077万元。 

3.长期股权投资的计提情况 

因原控股子公司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江仓能源）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公司失去对江仓能源的控

制，不再将江仓能源纳入合并范围。公司2022年度，已对江仓

能源已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8,400万元，因司法重整合

并范围发生变化，无法抵消体现于当期。 

4.信用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 

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按照单项、账龄组合方式，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62,498万元，其中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江仓能

源于2023年6月20日进入重整程序，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接管，

公司失去对江仓能源的控制，不再将江仓能源纳入合并范围，

对江仓能源借款需计提信用减值约13.6亿元。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及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3号》的相关规定，

上期母公司已承担的超额亏损74,856万元确认为上期已计提坏

账准备，本期实际计提坏账准备61,144万元。 

5.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 

由于矿冶科技司法重整后重新纳入西宁特钢合并报表范围，

合并过程形成商誉5.24亿元。由专业评估机构对商誉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评估，再确认后,初步确定金额减少约3.4亿元。 

公司截止2023年12月31日拟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35,80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134,865万元，相应

所有者权益减少134,865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公允、客观、真实的反映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归母净利润绝对值约118.02%，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总资产约8.09%，此议案已通过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十

届二次监事会审议，还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24年2月20日 

 


